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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办公厅关于医疗器械产品技术要求有关问题的通知  

食药监办械管〔2016〕22 号 

2016 年 03 月 01 日 发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为贯彻实施《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50 号，以下简称《条例》），进一步明确

产品技术要求有关问题，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条例》中明确了产品技术要求的法律地位。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备案和申请第二类、第三

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应当提交产品技术要求等资料；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应当严格按照经注册或者备

案的产品技术要求组织生产，保证出厂的医疗器械符合强制性标准以及经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技术要

求。 

  二、医疗器械注册申请人应当根据医疗器械成品的性能指标和检验方法编制产品技术要求，在注

册申请时提交产品技术要求及其他注册申报资料。 

  三、承担注册检验的医疗器械检验机构应当依据产品技术要求对相关产品进行注册检验，并根据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医疗器械检验机构开展医疗器械产品技术要求预评价工作规定的通知》

（食药监械管〔2014〕192 号）的要求，对注册申请人提交的产品技术要求进行预评价。 

  四、医疗器械技术审评机构在对申请注册医疗器械技术审评时，应当根据产品技术要求及其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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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申报资料，对其安全性、有效性研究和结果进行系统评价，提出结论性审评意见。 

  五、产品技术要求主要包括医疗器械成品的性能指标和检验方法，其中哪些项目需要出厂检验，

不在产品技术要求中规定。企业应当根据产品技术要求、产品特性、生产工艺、生产过程、质量管理

体系等确定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检验项目，最终以产品检验规程的形式予以细化和固化，用以指导

企业的出厂检验和放行工作，确保出厂的产品质量符合强制性标准以及经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技术要

求。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发现其生产的医疗器械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经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技术要求或

者存在其他缺陷的，应当立即停止生产，通知相关生产经营企业、使用单位和消费者停止经营和使

用，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医疗器械，采取补救、销毁等措施，记录相关情况，发布相关信息，并将医

疗器械召回和处理情况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卫生计生主管部门报告。 

  六、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本行政区域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并对医疗器械生

产企业是否按照经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技术要求组织生产等事项进行重点监督检查。产品技术要求是

载明产品性能指标和检验方法的文件，可作为监督抽验的抽验依据。 

  七、产品技术要求是针对一个具体注册申报产品制定的，依据产品技术要求认可医疗器械检验机

构检验资质，不能解决承检范围覆盖问题，按照检验项目和参数进行检验机构资质认定，可以满足注

册检验和监督抽验的要求，符合监管工作需求。总局将积极协调，依法配合国务院有关部门推进医疗

器械检验机构资质认定工作，并加强对相关检验机构资质认定工作的培训和指导。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 

2016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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